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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大计，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全面、系统、科学的法治保障。

环境法法典化正是应映了这一社会历史发展的法治要求，环境法法典化也自然而然成为环境法学的研究

热点话题。梳理环境法法典化研究成果，论证了环境法法典化应该秉持的立场：立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基本理念和定位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价值；论述了环境法法典化包含的内容：“生态环境”基石概

念的界定和环境法治体系的建立。环境法法典化的理论与实践探索过程，需要智力支持与人才加持的合

力，这也才能为环境法典编纂注入充足动力，助力编纂出我国第一部“绿色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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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a major project related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
ment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requires 
comprehensive, systematic and scientific legal protection. The codification of environmental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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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s the rule of law requirement of this social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the codification 
of environmental law has naturally become a hot topic in environmental law research. Combing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environmental law codification,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e position that 
environmental law codification should uphold: based on the basic concept of harmonious coexis-
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the target valu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is paper dis-
cusses the contents of codification of environmental law: the definition of the cornerstone concept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environmental legal system.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process of environmental law codification needs the joint efforts of in-
tellectual support and talent blessing, which can also inject sufficient power into the compilation 
of environmental law and help compile the first “green cod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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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

建设提供可靠保障[1]。生态环境的保护越来越受到重视，是因为我国在注重发展经济的历史时期，未能

及时采取全面、有力的措施，来防范化解生态环境破坏问题，导致我国呈现许多生态环境破坏的现象，

这阻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阻碍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为了应对越来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

国家从战略全局高度，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保护生态环境，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建设美丽中国，迫切需要全面、系统、科学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规章，来提供强有力的保障与支持。 
全国人大常委会 2021 年度立法工作计划中公布了，研究启动环境法典、教育法典、行政基本法典等

条件成熟的行政立法领域的法典编纂工作。环境法法典化正式进入国家立法机关的立法工作计划，表明

了环境法法典化已经由单纯的学术研究转变为环境法典的实际编纂，反映了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战

略布局。基于此，本文借鉴环境法法典化的学术研究成果，着重探究了生态文明建设视域下环境法法典

化应该秉持什么样的立场、环境法法典化的内容应该具备那些？ 

2. 生态文明建设视域下环境法法典化的立场 

环境法法典化是生态文明建设持续推进的重要举措。秉持什么样的立场，鲜明反映了环境法法典化

的价值取向，集中体现了环境法法典化的规律性、科学性，并一以贯之地指导环境法法典化进程与方向，

最终确保环境法法典化能够落地与实行。进入生态文明时代，环境法法典化的各个环节，应该秉持立足

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理念和定位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价值的立场，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法法典

化道路，展示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法法典化方案与智慧。 

2.1. 立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理念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源自中西方人与自然关系观念的碰撞，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精华，是环

境法法典化秉持的基本理念。学者吕忠梅认为环境法法典化，是在一定哲学依据下的环境法规范体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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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环境法视为以解决对人类生存、发展构成严峻挑战的环境问题为使命，建立在超越“主客二分”的

传统法哲学的基础之上[2]。传统的“主客二分”的哲学观念，将人作为具有支配地位的“主体”，“自

然”作为被支配的客体。这样局限的哲学观念，使得人类只注重经济理性，而漠视经济生态理性，导致

了对自然的过度索取、生态环境的破坏。在意识到“主客二分”哲学的局限性后，“环境哲学”提倡人

类的生存与发展与自然环境密切相关，强调了人、自然、社会是一个辩证发展的整体，突出人的环境责

任。“环境哲学”为立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理念，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与理论依据。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丰富的生态保护、和谐共生的思想，对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理

念。学者白洋，王嘉曼立足于中华传统生态文化在环境法治中的作用，论证了传统生态文化的核心价值

系“天人合一”，蕴含“道法自然、仁爱万物、参赞化育、节欲御用、三才相盗”等丰富内容，深具整

体主义理论意蕴[3]。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生态文化相结合，合理

借鉴国外生态理念，守正创新地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理念。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新时代深入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目标、努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4]。生态文

明建设视域下的环境法法典化，要立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理念，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法治

精神，为实现这一理念提供环境法治建设保障。 

2.2. 定位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价值 

环境法法典化定位于可持续发展目标价值的实现，体现可持续发展与环境法法典化互相呼应，明确

环境法法典化方法论，协同环境法律关系。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不是矛盾对立的关系，而是辩证统

一关系[1]。保护与发展的辩证关系，集中凝练在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可持续发展蕴含着坚持以人为本

的发展观念为前提，以利用自然和保护自然的辩证统一为方法，以实现循环发展为目的，从而形成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可持续发展的实现，建立在解决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上，而突出环境问题

的解决，需要环境法法典化来提供系统的环境法治保障。基于这样的逻辑，宋博纳认为环境法法典化为

可持续发展提供环境法治保障，与环境法法典化定位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价值，这两者之间相互呼应，

构成交互作用的关系[5]。 
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价值，不仅作为环境法法典化的核心精神，也是环境法法典化的方法论依据。学

者吕忠梅提出了环境法典编纂的价值目标，应该视为可持续发展，并认为环境法典的编纂方法应该参考

民法典运用法律关系的“权利客体”类型化方法，界定可持续发展中类似“权利客体”的可类型化保护

对象，并以此为作为概念基石，确立可持续发展在环境法典中的“法律形式”，才能从方法论上确定环

境法典的调整范围，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环境法律关系，形成“适度化”的规范体系[6]。生态文明建设视

域下环境法法典化始终切合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价值，并在环境法律关系构造中，体现出生态安全、环境

公平、公益保障等工具价值。 

3. 生态文明建设视域下环境法法典化的内容 

环境法法典化的内容，是生态文明建设法治保障的具体显现。基于环境法学界学者的研究成果，凝

练出环境法法典化的重点内容，是生态环境作为基石概念的界定和生态环境法治体系的建立。 

3.1. “生态环境”基石概念的界定 

受到社会历史发展、行业领域等因素的制约，关于自然的概念解释也是各式各样，导致在对环境保

护立法的概念难以实现有效统一，相关法律法规容易交叉重叠、互相混淆。面对这个棘手的难题，亟待

立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背景，界定环境法法典化的基石概念，来统摄其他不同的概念，实现环境保护

法律规范化、体系化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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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环境、生态三个概念是人们对自然理解和认知的基石概念。由于三大基石概念之间存在着密

不可分的联系，彼此之间相互交叉，导致了以此为基石的三大立法“(自然)资源法”、“环境(保护)法”

和“生态(保护)法”之间存在着互相解释、互相混淆的局面。面对这一关键性技术难题，大部分学者支持

“生态环境”作为环境法法典化的基石概念。学者巩固从资源、环境、生态概念的社会历史变迁切入，

并结合中国的国情，认为中国环境法典应以“生态环境”为基石概念，对其做出具有实践指向、体现生

态视角的立法界定，并以之为基础命名法典及总则相关章节，构建基本制度体系[7]。学者吕忠梅从“生

态环境”基石概念的政治认同和具体作用两个维度，提出了之所以选择“生态环境”作为基石概念，是

因为一方面“生态环境”的概念得到了普遍的政治认同，我国《宪法》已经将“生态环境”作为基石概

念，统摄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党的十八大之后，“生态环境”也是生态文明建设总体布局中被使用的

高频词汇。另一方面，界定“生态环境”的基石概念，既为环境法典确定调整范围，也为法典编纂按照

解决环境污染、生态功能丧失、自然资源枯竭三大问题的逻辑展开提供类型化的概念基础[2]。 

3.2. 环境法治体系的建立 

生态文明建设需要运用系统的方法推进，相应地要求环境法法典化建立起全面、科学的环境法治体

系。环境法治体系的建立，一直是环境法法典化的重中之重，受到环境法学界学者们的普遍关注。2023
年 4 月，在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主办的“《绿典之路》第一阶段成果发布暨法典编纂研究座

谈会”上，学者吕忠梅总结了环境法法典化研究过程的要点之一，即环境法治体系的建立，需要贯彻体

系化的思维，贯通环境法治的事理与法理[8]。学者王轶则从民法学的角度，根据民法典编纂的经验，环

境法法典化的环境法治体系应该统摄全面，充分体现立法的事实判断和价值选择要求[8]。 

环境法学界学者在对环境法治体系的研究过程中，提出了很多独到的见解。学者吕忠梅认为环境法

治体系的建立，要体现中国生态环境保护的共通性规则，主要表现为基本原则、治理体系与基本制度三

个层面[2]。学者巩固从生态系统方法的维度，论证了我国环境法治体系的确立，需要贯彻生态系统方法，

以全面实现生态系统管理为目标，确立“现实主义”编纂思路，以对相关重大瓶颈问题的突破解决为重

点，发挥法典的基石作用和撬动效应[9]。学者汪劲认为构建中国环境法律体系，应当借鉴民法典编纂体

系，兼顾中国环境法律体系的基本特征和存在固有问题，并提出了中国环境法典编纂应该采用“总则–

分则”的结构体系[10]。 

结合上述环境法学界学者的有关研究，可以看出环境法治体系的建立，需要统摄的内容有：明确规

范环境法律关系、规范环境法典的纠纷解决程序、环境法基本原则与基本制度、协调《环境保护法》与

其他立法关系等等环境法法典化内容，从而构建起多方共治的社会治理体系。环境法治体系的建立需要

符合我国的国情，充分借鉴国内外的立法理论与经验，并在立法具体实践环节，合理控制体系化立法难

度，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智慧的环境法治体系，生动讲好中国环境法治故事。 

4. 结语 

环境法法典化的进程已经由理论探讨阶段转向立法实践阶段，这一转变是我国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

历史进程使然。环境法法典化的最终成果是编纂一部属于中国的环境法典，彰显生态文明时代中华民族

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法治化践行。环境法法典化进程，要始终坚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

法治思想的指引，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指引环境法法典化，同时也要汇聚多方力量，为环境法

法典化过程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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